大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工作的通知

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各有关学校：
      为落实国家、省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现就我市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阳光分班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各地区按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1.统一时间。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旅顺口区、瓦房店市8月23日分班，金普新区、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长兴岛8月28日分班。
      2.统一组织。义务教育阳光分班工作由属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根据辖区中小学的实际情况可以分场次进行。现场邀请校级干部代表、教师代表、家长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代表，纪检监察人员，具体操作人员可以由现场参会人员随机确定。
      3.统一系统。各地区要通过大连教育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阳光分班，提前做好系统培训，做好待分班学生、班主任教师等数据的核验和准备，根据学生数量和县区事业计划提前做好班级设置。
      4.统一流程。各地区在组织阳光分班时，先讲清楚分班原则，小一学生按照户籍（大连市户籍、非大连市户籍）、性别平均随机分，初一学生按照户籍（同上）、性别、成绩等级等平均随机分，班级人数差不超过2人；其次具体分班时，现场公布学生数、班级数；现场输入班主任名单，随机分配班主任；现场随机分配学生，学生与班主任绑定；现场打印名单一式两份，盖教育行政部门印章和学校印章，教育行政部门一份存档，学校一份公示。阳光分班现场统一组织录像，刻录光盘，8月30日前报市教育局备案。
      5.统一公示。各地区的阳光分班方案在属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阳光教育平台上面向社会公开，学校的阳光分班结果分班当天在校内和学校的阳光教育平台上面向校内公开。各地区阳光分班方案盖章PDF版8月20日前报市教育局备案。
      6.统一报到。各地区统一规定报到时间，小一的学生由学校根据学校公众号或报名时的电话逐一通知每个学生报到时间；初一的学生由对口小学统一组织小学的毕业生到初中学校报到，对小六归口的学生实行电话通知，中小学做好分工，不漏一人，做好学生数据和具体情况的对接，尤其对小学毕业后出国或随父母到外地就读的学生做好交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7.统一跳转。阳光分班之后，对于休学后复学、转学和后录入学籍系统的学生，都实行系统自动安排，先安排到人数最少班级，人数相同时系统自动安排。
      各地区要高度重视义务教育阳光分班工作，这是落实国家、省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工作要求，也是属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各地区各学校要统一思想，严格流程，规范操作，让阳光分班工作真正实现公平公正、阳光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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